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 ST昌九重大资产重组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 

的问询函》相关事项的说明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二部：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接受江西昌九生物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T昌九”、“上市公司”）的委托，担任江西昌九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独立财务

顾问。2020 年 5 月 20 日，华泰联合收到贵部下发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ST

昌九重大资产重组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549

号（以下简称“《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询函》”）。 

根据华泰联合所知悉、了解的情况，针对《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

询函》中的相关事项回复如下： 

五、请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对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具体

原因及前述问题回复的充分性发表意见。 

回复： 

（一）本次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原因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普华永道”）于 2020

年 4月 20日取得上海中彦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中彦”）财务

总监名下的一份银行对账单后，随即启动了相关核查程序，并就相关事项与上海

中彦管理层进行沟通。上海中彦管理层就普华永道所关注的董监高个人银行账户、

员工持股平台代持等事项进行了沟通、解释。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上市公司主体多、报告期时间跨度长、工作

量大，普华永道在与上市公司、上海中彦的沟通中明确表示，无法确定完成所有

相关审计、审阅工作所需的时间，各方难以在重组审计时间进度方面达成一致意

见，同时考虑到成本控制等原因，上市公司决定与普华永道解除拟聘业务关系。 



（二）重组事项尽调及审计工作中，相关方是否存在难以达成一致的具体内

容和事项，相关分歧是否导致审计工作无法持续开展的情况 

根据普华永道对于本次《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截

至 2020年 5月 18日，普华永道对于上海中彦的相关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对上市

公司的审阅工作尚未实质性展开，也并未对重大问题形成结论性意见。华泰联合

对上海中彦进行了访谈，并查阅了前后任会计师的沟通函，未发现普华永道与上

海中彦存在难以达成一致的内容和事项，也未发现存在导致审计工作无法持续开

展的分歧情况。 

（三）上市公司拟聘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是否符合上市公司《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等规定，拟聘审计机构变更事项是否构成对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大调整，是否对上市公司重组推进造成实质影响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及交

易对方与证券服务机构签订聘用合同后，非因正当事由不得更换证券服务机构。

确有正当事由需要更换证券服务机构的，应当披露更换的具体原因以及证券服务

机构的陈述意见。上市公司尚未与普华永道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此外，由于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上市公司主体多、报告期时间跨度长、工作量大，普华

永道在与上市公司、上海中彦的沟通中明确表示，无法确定完成所有相关审计、

审阅工作所需的时间，各方难以在重组审计时间进度方面达成一致意见，同时考

虑到成本控制等原因，上市公司解除与普华永道拟聘业务关系。因此，上市公司

存在正当事由更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机构。 

此外，由于本次拟聘审计机构变更事项不涉及本次重组的交易对象变更、交

易标的变更、交易价格变更及配套募集资金变更，因此本次拟聘审计机构变更事

项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二十八条、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监管法律法规常见问题与解答修订汇编》第六条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重

大调整事项。 

在本次拟聘审计机构变更后，新拟聘请的审计机构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相应的业务资质能

力、具备优秀高效团队管理能力，上市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的要



求履行相应的审议程序。因此，本次拟聘审计机构调整事项不会对上市公司本次

重组的推进造成实质影响。 

（四）是否发现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上市公司已依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业务指引》等监管法规，分别依法办理了重大资产

重组停复牌、披露重组预案及其相关文件、重组进展及提示性公告、风险提示公

告等信息披露工作。 

上海中彦已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

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相关法规要求，

向上市公司提供了相关资料，上市公司于 2020年 3月 19日披露了《江西昌九生

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其中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上海中彦进行了必要的

信息披露，但预案中所涉及的上海中彦相关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相关审计工作

仍在开展过程中。 

截至本说明出具日，上海中彦的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对上市公司的审计工作

尚未实质性展开，审计机构尚未对重大问题形成结论性意见。待审计工作完成，

并形成结论性意见后，上市公司将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等相关法规要求进行披露。 

综上，华泰联合认为：基于上述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审计相关事项的了解，

相关方对本次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 ST昌九重大资产重组调整拟聘会计师事务

所事项的问询函》相关问题的回复充分，不存在华泰联合知悉，但相关方应披露

而未予以披露的情形。 

  






